城市（农村）低保审批结果公示

　　　 　按照低保救助供养有关政策规定，经本人申请，镇人民政府审核，区民政局审批，以下人员符合低保人员救助政策，现公示如下：

批准纳入保障的申请家庭
	序号
	申请人
（户主）
	家庭保障人数
	家庭救助
总金额
（元/月）
	　　
	管理类别
	居住地址

	
	
	
	
	补差
救助
	重点
救助
	
	

	1
	何先华
	1
	590
	530
	60
	
	惠风村7组

	2
	高明强
	1
	260
	160
	100
	
	洋海村1组

	3
	何代阶
	1
	519
	459
	60
	
	插腊村4组

	 4
	杨德昌
	2
	[bookmark: _GoBack]578
	479
	100
	
	青杠村3组

	 5
	曾梦瑶
	2
	950
	670
	280
	
	万桥村13组

	 6
	韩徐
	2
	1100
	840
	160
	
	龙潭社区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不予纳入保障的申请家庭
	序号
	申请人
（户主）
	家庭
人口
	居住地址
	不予保障理由

	1
	叶兆术
	1
	洋海村5组
	收入超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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